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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张先生与李女士

经熟人介绍相识，并逐步确立

恋爱关系。2013年，双方都见

过彼此家长后开始着手筹备

婚事。张先生原本在北京南

四环有一套独立产权房，本想

用其作为婚房。但李女士认

为，那处房比较偏远，交通又

不是很方便，环境不适宜居

住。另外，考虑到未来有了孩

子，以后孩子上学选择学校的

问题，因此说服张先生将其名

下的房屋出售,用所得房款作

首付，按揭贷款购买了一套新

楼盘学区房。

因为俩人已经到了谈婚论

嫁的地步，所以，张先生购房时

将房产户主写在了李女士的名

下，但大部分贷款仍由张先生

偿还。可是，好景不长，一年

后，待新房交付使用并办理了

产权证书后，双方感情出现危

机。于是，张先生便提出分手，

李女士也同意。此时，这套学

区房的价值已经翻倍，而李女

士对房产如何处理只字不提，

甚至对张先生避而不见。

张先生面临巨额财产损失，

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向法院

提起诉讼，希望能够要回房产。

但是，李女士认为该房产为婚前

赠与，他们之间不存在婚约关

系，故不愿意退回房产。

恋爱无婚约 这个房产怎么分？

雇主遭窃家政中介是否该担责

？法律指南
案例

王女士因家中孩子太小且家务繁多,想通过家政服务

中心聘请一名服务人员,负责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王女士

在与一家家政中心经过多次洽谈后，签订了一份“家政服

务合同”,约定:家政中心为王女士介绍一名家政服务员，承

担王女士的家务、婴幼儿护理工作；王女士每月支付家政服务费

1500元;王女士有权以合法方式追究家政服务员因其责任造成

损失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王女士付家政中心家政

服务费1500元和中介费200元。

当日,家政中心派了一名女服务员到王女士家开始工作,可第

二天,女服务员在王女士家工作时突然称,接到家中紧急电话便擅自离

开了。随后,王女士就发现家中丢失了1万元现金,她随即向派出所报

案。由于该女服务员在家政中心所留的身份信息均为伪造,所以,造成

该嫌疑人一直未被抓获。王女士认为,家政中心对服务员盗窃财物存在

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向家政中心提出索赔。家政中心则认为,他们只

是负责介绍服务人员，而王女士家钱财丢失,属于她自己安全意识薄弱、

保管不当造成，所以只同意退回服务费和中介费，对王女士丢失的现金

1万元不予赔偿。于是,王女士便将家政中心起诉至法院。

1.中介服务有责任和义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法院认为,王女士与家政中心所签订的“家政服务合同”

为有效合同,家政中心有义务向服务对象提供家政服务员的

真实身份、健康状况、业务技能等方面的情况，也有义务对其家政

服务人员进行管理和教育，以保证其在从事服务过程中能保障服

务对象的人身、财产的安全。

2.家政中心与王女士都存在相应的过错。

此案中,家政中心向王女士提供的家政服务员的身份情况并不真

实，家政中心提供的家政服务员未服务到合同期满。故家政中心在履行

合同中存在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具体承担损失的数额由法院

依据家政中心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过错的程度酌定。王女士在此案中也

存在一定的过失，她未能将自己的钱财很好地保管，从而给犯罪嫌疑

人造成偷窃的机会，所以，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家政中心退还服务费和中介费,并

赔偿王女士经济损失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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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赠与合同和婚约财产有区别

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

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

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无偿行为，除合同中双

方约定附条件的义务外，原则上受赠人并不

因赠与合同而承担义务。

婚约财产是指婚约关系存在期间订婚

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是

双方为了能组成共同家庭美好愿望而自愿

给付或许可对方占有自己的财物。不论是

单方的赠与还是双方共同购置，都是以结婚

为前提进行的财产关系往来，均属于婚约财

产的范畴。

2.证据说话，财产回归

此案中，通过张先生举证，双方存在长期

稳定的恋爱关系和共同居住的事实。法院认

为，张先生和李女士之间存在婚约关系。婚

约，是无配偶的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约

定；婚约关系就是无配偶的男女之间以结婚

为目的而事先达成合意的关系。婚约的形成

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订婚、同居生活、经济

上的混同，拜见父母、筹备婚礼、告知亲朋等

形式。

那么，登记在李女士名下的房产也就属

于婚约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大家所认知的

婚约财产就是“彩礼”“三金”等，其实婚约财

产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既包括价值较小的

衣服、化妆品、烟、酒、食物等易耗的消费品，

也包括耐损的金银首饰、高档家电、汽车、房

产等较大财产。

3.婚约财产依法分配

法院经审理判决，房产由张先生和李女

士按份共有，张先生享有81%份额，李女士享

有19%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

(3)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本案中,双方在婚约期间购买的房产应

认定为婚约双方按份共有财产,要根据原被

告双方按照出资比例予以分割。由此,张先

生终于要回了房产,避免了在感情受到打击

的同时还遭受巨额财产损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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